
《海关进出口商品检验采信管理办法》
问答式解读（二）

2022年 12月 1日，《海关进出口商品检验采信管理办法》

（以下简称采信管理办法）正式实施，海关总署于当日发布

《海关总署关于进口服装采信要求的公告》（总署公告 120

号），明确自 2022 年 12 月 1 日起，对进口服装检验实施采

信管理。为便于公众更好把握政策，现就热点问题解答如下：

1.采信商品发布后，检验机构应通过何种途径提交机构

申请？

答：提交资质申请应在海关总署“单一窗口”门户网站

（www.singlewindow.cn）选择：业务应用-标准版应用-检验

检疫-进出口商品检验采信-备案管理-机构信息。具体操作

请参见总署公告 120号附件 3《“海关进出口商品检验采信机

构目录管理”事项服务指南》和在单一窗口网站发布的《进

出口商品检验采信管理系统-操作手册（机构端）》。

2.采信机构申请表如何获取和提交？

答：海关总署网站可查询总署公告 120号的附件 3《“海

关进出口商品检验采信机构目录管理”事项服务指南》，下

载申请表，规范填写并经授权人签字和/或机构盖章后，作为

附件在进出口商品检验采信管理系统提交。

3.采信机构申请表中机构授权人有什么具体要求？

答：申请表中的机构授权人，指申请列入采信机构目录

的检验机构法定代表人或者经机构法定代表人授权的代理

人（如为代理人，需提供机构法定代表人的授权书并在资质



申请时以附件形式上传）。

4.《采信管理办法》第七条中，要求的所在国家或者地

区合法经营资质是指什么？可以提交哪些证明材料？

答：对于国内机构，该合法经营资质证明是指企业营业

执照等。其他国家或地区机构可提交符合所在国家或地区规

定的合法经营资质证明。

5.《采信管理办法》第八条中，要求提交的申请材料有

近三年在国内外无与检验相关的违法记录声明，那么成立三

年以内的机构可以申请吗？

答：可以申请，海关总署对检验机构能力进行评估审查

时，将参考检验机构成立年限，综合考虑检验机构的资质能

力。

6.申请机构全称有几个名称，可以同时申请吗？如果只

能申请一个，以哪个名称为准？

答：一家独立法人机构只能申请一个名称，以法人信息

为准。采信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中的机构名称应与申请时填

写的名称一致。

7.检验机构提交采信机构申请后，如何查看评估审查状

态？

答：申请机构可在采信管理系统的备案管理中进行申请

记录查询，可查看正在进行的申请状态和已结束的历史申请

记录。如果申请状态显示为“已退回”的，表明经评估审查

后，需申请机构进一步说明问题、补充相关资料或进行修改。

申请机构可点击查看退回原因并重新补充提交申请材料。



8.审查结果将如何通知？会有哪几种审查结论？

答：审查结论将通过采信管理系统中的“公告消息-消

息通知”栏目及邮件通知。审查结论为通过或不通过。

9.实施采信后，是否每批进口服装都需要提交检验报

告？

答：不强制进口服装企业实施采信，企业可以根据通关

需要，自主选择是否以采信方式通关。对于以采信方式通关

的进口服装，海关依法将采信机构签发的检验报告作为合格

评定依据。对于未选择以采信方式通关的进口服装，海关按

照原有法定检验程序对相关进口服装实施取样送检，并根据

海关实验室的检验结果开展合格评定。

10.用于采信的进口服装检验报告需要随附的照片，是否

可以用服装主要面料的照片替代？

答：不可以。由于服装的安全风险不仅来自于面料所涉

及的化学安全，还包括附件、配饰所涉及的物理安全。尤其

是婴幼儿和儿童服装，还涉及绳带长度、耐久性标签位置等

方面的安全要求，都是面料照片无法体现的风险要素。因此，

检验报告中应当随附服装成品照片，不能使用面料照片替

代。

（供稿：海关总署商品检验司、海科中心、上海海关、拱北海关）

（以上信息来源于“海关发布”2023-01-19）


